筑梦奖学金加分计算方法

1.根据《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本、专科学生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上一学年的加分成绩（不算入学业课程平均学分绩点），计算加分为A；
2.上学年获得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班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社会活动分子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、优秀教学信息员、优秀志愿者、优秀导航学长、优秀教官等个人荣誉称号之一，省级加分为0.05记，校市级加分为0.03,院级加分为0.005，计算加分为B。

3.筑梦奖学金最终加分为A+B。
补充：
学院采用“差额”评选，加分材料为上一学年内获得（去年的9月1日-今年的8月31日）。

评定程序:

1.由学生本人提交申请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，无证明则不能获得加分。

2.各班以班为单位审核材料并进行统计，填写《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筑梦申请情况统计表》。

3.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进行评审，择优评定。经公示无异议，上报学校学生工作部。

特别说明：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学生奖助金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